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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金上訴字第78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靖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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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

度審金訴字第1418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725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

陳述上訴意旨，就上訴範圍陳稱：「僅針對原判決沒收部分

上訴」一語明確（見本院卷第88頁），明示僅就原判決「沒

收」部分提起上訴。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

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不及於原判決

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等其他部分，合先敘

明。。

二、應否沒收之判斷　　

　㈠被告為本案犯行後，洗錢防制法已修正並於113年7月31日公

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

外，其餘條文均自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又「沒收、非

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第19

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

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條第2項、修正後洗錢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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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之立法理由即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

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

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足認現行洗錢

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為洗錢罪關聯客體（即洗錢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沒收之特別規定，亦即針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此特定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

沒收，以達打擊洗錢犯罪之目的；而此項規定既屬對於洗錢

罪關聯客體之沒收特別規定，亦無追徵之規定，自應優先適

用，而無回歸上開刑法總則有關沒收、追徵規定之餘地。

　㈡綜上，足認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為洗錢罪關聯客體

（即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特別規定，亦即針對

「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此特定物，不問屬於行

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以達打擊洗錢犯罪之目的；設若

洗錢行為人（即洗錢罪之正犯）在遭查獲前，已將洗錢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轉出，而未查獲該關聯客體，自無洗錢防制

法第25條第1項沒收規定之適用，亦無從回歸前開刑法總則

之沒收、追徵規定。至於行為人倘因洗錢行為所獲報酬，既

屬其個人犯罪所得，並非洗錢罪之關聯客體，自非洗錢防制

法第25條第1項規範沒收之對象，應適用刑法第38條之1規

定，併予說明。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⑴按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

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審

法院判決於「三、沒收部分」欄中，認為洗錢防制法第25條

第1項規定之適用，係以「尚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經查獲』，始須依上開規定加以沒收」為前提要件，故而

敘明本案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業已由被告層轉上游而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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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亦未在被告實際掌控中，故不宣告沒收。⑵惟觀之洗錢

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條文內容，僅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而未有如

上述「須經查獲」、「尚在被告實際掌控中」之要件限制，

故而，本案中遭被告掩飾、隱匿去向與所在之新台幣（下

同）70萬元款項，既屬「洗錢之財物」，即應依法宣告沒

收，原判決卻為前揭認定，是否妥適？尚非無疑；況若依原

判決所示之標準，則在實務運作上，被告遭查獲時僅需陳稱

已將洗錢之財物上繳，即無庸宣告沒收，勢必使本條沒收之

規定形同具文，顯然違背該條「澈底阻斷金流、減少犯罪行

　　為人僥倖心理」之立法意旨。　　

　㈡原審就本案洗錢之財物之沒收，已詳敘「現行洗錢防制法第

25條第1項固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其

修法理由載稱：「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

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

不合理現象」，故尚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經查

獲」，始須依上開規定加以沒收，而本件告訴人所交付之款

項，業由被告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層轉上游，非在被告實際

掌控中，且遍查全卷，復無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為免對被告執行沒收、追徵造成過苛之結果，爰不依現

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經查，本件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70萬元），業由被告依詐

欺集團成員指示層轉上游，非在被告實際掌控中，業經原判

決認定事實明確（原判決第2頁第1行至第5行）且遍查全

卷，復無「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亦即並無證據足認前揭

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已據查獲或扣案，原判決因認本件告訴

人所交付之款項，既未經查獲，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

第1項諭知沒收，爰敘明理由，不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

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經核即無違誤。況如依檢察官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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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未經查獲或扣案之洗錢之財物，亦應一律諭知沒收，

始符合「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以及減少犯罪行為人僥

倖心理」之立法意旨。惟對未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一律宣

告沒收，亦僅係形式上空洞之宣示意義，且徒增檢察官執行

之困難，並無實際「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減少犯

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效果。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揭見解

指摘原判決未為洗錢之財物沒收之諭知為不當，並無可取，

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幸真提起公訴，檢察官毛麗雅提起上訴，檢察官

呂建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陳松檀

　　　　　　　　　　　　　　　　　　　法　官　莊崑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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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418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7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陳述上訴意旨，就上訴範圍陳稱：「僅針對原判決沒收部分上訴」一語明確（見本院卷第88頁），明示僅就原判決「沒收」部分提起上訴。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等其他部分，合先敘明。。
二、應否沒收之判斷　　
　㈠被告為本案犯行後，洗錢防制法已修正並於113年7月31日公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自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又「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條第2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即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足認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為洗錢罪關聯客體（即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特別規定，亦即針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此特定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以達打擊洗錢犯罪之目的；而此項規定既屬對於洗錢罪關聯客體之沒收特別規定，亦無追徵之規定，自應優先適用，而無回歸上開刑法總則有關沒收、追徵規定之餘地。
　㈡綜上，足認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為洗錢罪關聯客體（即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特別規定，亦即針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此特定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以達打擊洗錢犯罪之目的；設若洗錢行為人（即洗錢罪之正犯）在遭查獲前，已將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轉出，而未查獲該關聯客體，自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沒收規定之適用，亦無從回歸前開刑法總則之沒收、追徵規定。至於行為人倘因洗錢行為所獲報酬，既屬其個人犯罪所得，並非洗錢罪之關聯客體，自非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範沒收之對象，應適用刑法第38條之1規定，併予說明。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⑴按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審法院判決於「三、沒收部分」欄中，認為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係以「尚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經查獲』，始須依上開規定加以沒收」為前提要件，故而敘明本案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業已由被告層轉上游而無查獲，亦未在被告實際掌控中，故不宣告沒收。⑵惟觀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條文內容，僅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而未有如上述「須經查獲」、「尚在被告實際掌控中」之要件限制，故而，本案中遭被告掩飾、隱匿去向與所在之新台幣（下同）70萬元款項，既屬「洗錢之財物」，即應依法宣告沒收，原判決卻為前揭認定，是否妥適？尚非無疑；況若依原判決所示之標準，則在實務運作上，被告遭查獲時僅需陳稱已將洗錢之財物上繳，即無庸宣告沒收，勢必使本條沒收之規定形同具文，顯然違背該條「澈底阻斷金流、減少犯罪行
　　為人僥倖心理」之立法意旨。　　
　㈡原審就本案洗錢之財物之沒收，已詳敘「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其修法理由載稱：「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故尚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經查獲」，始須依上開規定加以沒收，而本件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業由被告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層轉上游，非在被告實際掌控中，且遍查全卷，復無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免對被告執行沒收、追徵造成過苛之結果，爰不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經查，本件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70萬元），業由被告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層轉上游，非在被告實際掌控中，業經原判決認定事實明確（原判決第2頁第1行至第5行）且遍查全卷，復無「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亦即並無證據足認前揭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已據查獲或扣案，原判決因認本件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既未經查獲，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諭知沒收，爰敘明理由，不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經核即無違誤。況如依檢察官之上訴意旨，未經查獲或扣案之洗錢之財物，亦應一律諭知沒收，始符合「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以及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立法意旨。惟對未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一律宣告沒收，亦僅係形式上空洞之宣示意義，且徒增檢察官執行之困難，並無實際「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效果。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揭見解指摘原判決未為洗錢之財物沒收之諭知為不當，並無可取，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幸真提起公訴，檢察官毛麗雅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建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陳松檀
　　　　　　　　　　　　　　　　　　　法　官　莊崑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秀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78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靖澄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
度審金訴字第1418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725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
    陳述上訴意旨，就上訴範圍陳稱：「僅針對原判決沒收部分
    上訴」一語明確（見本院卷第88頁），明示僅就原判決「沒
    收」部分提起上訴。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
    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不及於原判決
    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等其他部分，合先敘
    明。。
二、應否沒收之判斷　　
　㈠被告為本案犯行後，洗錢防制法已修正並於113年7月31日公
    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
    ，其餘條文均自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又「沒收、非拘
    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第19條、
    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條第2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
    立法理由即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
    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
    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足認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
    5條第1項為洗錢罪關聯客體（即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沒收之特別規定，亦即針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此特定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以達
    打擊洗錢犯罪之目的；而此項規定既屬對於洗錢罪關聯客體
    之沒收特別規定，亦無追徵之規定，自應優先適用，而無回
    歸上開刑法總則有關沒收、追徵規定之餘地。
　㈡綜上，足認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為洗錢罪關聯客體（
    即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特別規定，亦即針對「
    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此特定物，不問屬於行為
    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以達打擊洗錢犯罪之目的；設若洗
    錢行為人（即洗錢罪之正犯）在遭查獲前，已將洗錢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轉出，而未查獲該關聯客體，自無洗錢防制法
    第25條第1項沒收規定之適用，亦無從回歸前開刑法總則之
    沒收、追徵規定。至於行為人倘因洗錢行為所獲報酬，既屬
    其個人犯罪所得，並非洗錢罪之關聯客體，自非洗錢防制法
    第25條第1項規範沒收之對象，應適用刑法第38條之1規定，
    併予說明。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⑴按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
    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審法院
    判決於「三、沒收部分」欄中，認為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之適用，係以「尚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經查
    獲』，始須依上開規定加以沒收」為前提要件，故而敘明本
    案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業已由被告層轉上游而無查獲，亦
    未在被告實際掌控中，故不宣告沒收。⑵惟觀之洗錢防制法
    第25條第1項之條文內容，僅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而未有如上述「
    須經查獲」、「尚在被告實際掌控中」之要件限制，故而，
    本案中遭被告掩飾、隱匿去向與所在之新台幣（下同）70萬
    元款項，既屬「洗錢之財物」，即應依法宣告沒收，原判決
    卻為前揭認定，是否妥適？尚非無疑；況若依原判決所示之
    標準，則在實務運作上，被告遭查獲時僅需陳稱已將洗錢之
    財物上繳，即無庸宣告沒收，勢必使本條沒收之規定形同具
    文，顯然違背該條「澈底阻斷金流、減少犯罪行
　　為人僥倖心理」之立法意旨。　　
　㈡原審就本案洗錢之財物之沒收，已詳敘「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
    5條第1項固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其修
    法理由載稱：「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
    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
    合理現象」，故尚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經查獲」，
    始須依上開規定加以沒收，而本件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業
    由被告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層轉上游，非在被告實際掌控中
    ，且遍查全卷，復無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免
    對被告執行沒收、追徵造成過苛之結果，爰不依現行洗錢防
    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經查，本件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70萬元），業由被告依詐
    欺集團成員指示層轉上游，非在被告實際掌控中，業經原判
    決認定事實明確（原判決第2頁第1行至第5行）且遍查全卷
    ，復無「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亦即並無證據足認前揭告
    訴人所交付之款項已據查獲或扣案，原判決因認本件告訴人
    所交付之款項，既未經查獲，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
    1項諭知沒收，爰敘明理由，不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宣告沒收，經核即無違誤。況如依檢察官之上訴意旨
    ，未經查獲或扣案之洗錢之財物，亦應一律諭知沒收，始符
    合「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以及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
    理」之立法意旨。惟對未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一律宣告沒
    收，亦僅係形式上空洞之宣示意義，且徒增檢察官執行之困
    難，並無實際「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減少犯罪行
    為人僥倖心理」之效果。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揭見解指摘
    原判決未為洗錢之財物沒收之諭知為不當，並無可取，上訴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幸真提起公訴，檢察官毛麗雅提起上訴，檢察官
呂建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陳松檀
　　　　　　　　　　　　　　　　　　　法　官　莊崑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秀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78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靖澄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418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7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陳述上訴意旨，就上訴範圍陳稱：「僅針對原判決沒收部分上訴」一語明確（見本院卷第88頁），明示僅就原判決「沒收」部分提起上訴。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等其他部分，合先敘明。。
二、應否沒收之判斷　　
　㈠被告為本案犯行後，洗錢防制法已修正並於113年7月31日公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自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又「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條第2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即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足認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為洗錢罪關聯客體（即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特別規定，亦即針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此特定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以達打擊洗錢犯罪之目的；而此項規定既屬對於洗錢罪關聯客體之沒收特別規定，亦無追徵之規定，自應優先適用，而無回歸上開刑法總則有關沒收、追徵規定之餘地。
　㈡綜上，足認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為洗錢罪關聯客體（即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特別規定，亦即針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此特定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以達打擊洗錢犯罪之目的；設若洗錢行為人（即洗錢罪之正犯）在遭查獲前，已將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轉出，而未查獲該關聯客體，自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沒收規定之適用，亦無從回歸前開刑法總則之沒收、追徵規定。至於行為人倘因洗錢行為所獲報酬，既屬其個人犯罪所得，並非洗錢罪之關聯客體，自非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範沒收之對象，應適用刑法第38條之1規定，併予說明。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⑴按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審法院判決於「三、沒收部分」欄中，認為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係以「尚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經查獲』，始須依上開規定加以沒收」為前提要件，故而敘明本案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業已由被告層轉上游而無查獲，亦未在被告實際掌控中，故不宣告沒收。⑵惟觀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條文內容，僅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而未有如上述「須經查獲」、「尚在被告實際掌控中」之要件限制，故而，本案中遭被告掩飾、隱匿去向與所在之新台幣（下同）70萬元款項，既屬「洗錢之財物」，即應依法宣告沒收，原判決卻為前揭認定，是否妥適？尚非無疑；況若依原判決所示之標準，則在實務運作上，被告遭查獲時僅需陳稱已將洗錢之財物上繳，即無庸宣告沒收，勢必使本條沒收之規定形同具文，顯然違背該條「澈底阻斷金流、減少犯罪行
　　為人僥倖心理」之立法意旨。　　
　㈡原審就本案洗錢之財物之沒收，已詳敘「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其修法理由載稱：「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故尚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經查獲」，始須依上開規定加以沒收，而本件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業由被告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層轉上游，非在被告實際掌控中，且遍查全卷，復無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免對被告執行沒收、追徵造成過苛之結果，爰不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經查，本件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70萬元），業由被告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層轉上游，非在被告實際掌控中，業經原判決認定事實明確（原判決第2頁第1行至第5行）且遍查全卷，復無「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亦即並無證據足認前揭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已據查獲或扣案，原判決因認本件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既未經查獲，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諭知沒收，爰敘明理由，不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經核即無違誤。況如依檢察官之上訴意旨，未經查獲或扣案之洗錢之財物，亦應一律諭知沒收，始符合「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以及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立法意旨。惟對未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一律宣告沒收，亦僅係形式上空洞之宣示意義，且徒增檢察官執行之困難，並無實際「澈底阻斷金流以杜絕犯罪」、「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效果。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揭見解指摘原判決未為洗錢之財物沒收之諭知為不當，並無可取，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幸真提起公訴，檢察官毛麗雅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建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陳松檀
　　　　　　　　　　　　　　　　　　　法　官　莊崑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秀珍


